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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关于 

加强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工作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3〕53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关于加强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工作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三年十月八日          

关于加强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工作的意见
(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为了防止外来有害生物的传入,保护我省农业、林业、畜牧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质检总局关于加强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19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加强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对加强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工作的认识
　　我省是农业、林业和畜牧业大省,做好防范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工作,对于保护我省农业、林业、畜牧业以及整个生态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省对外经贸往来不断增加,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逐年增多,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威胁越来越大。同时,毗邻国家近年来疫病疫情时有发生,随时都有外来有害生物侵入我省的危险。为此,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对外来有害生物传入的控制和防范工作,提高防范意识,强化防范措施,落实防范制度。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把住入境检疫第一关,海关、农业、林业、畜牧业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建立起一个多方协作、密切配合的抵御外来有害生物侵入的有效机制。

　　二、严格执法,防止有害生物传入
　　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植物检疫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对不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双边检疫协定或议定书等规定的,要作除害、退回或销毁处理,并依照国际通行做法通报输出国家和地区,必要时可采取限制直至禁止进口等措施。要加强对外来有害生物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相关部门和人员防范疫病疫情传入的警惕性,做好防范疫病疫情传入工作,真正起到把住国门的作用。

　　三、预防为主,强化疫情控制机制
　　要完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风险分析机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建立境外有害生物信息网络,密切关注、及时收集和掌握境外特别是同我省贸易往来较多的国家和毗邻国家有害生物发生、流行情况,并对其进行跟踪、分析和预测,为严把国门提供信息保证。要加强对省内农业、林林、畜牧产品有害生物的监测和调查,农业、林业、畜牧业、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及有关科研院所要联合成立调查组,负责此项工作。要加强检疫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各检疫系统间情报信息通报交流制度,特别是进境检疫信息通报制度,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为国内检疫机构及时跟踪监测,及早发现疫情,进行控制和铲除提供信息保障。要建立健全检疫系统统一的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根据有害生物发生、流行及截获情况,统一发布预警通报,制定完善重大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应急预案,应对突发事件,提高对外来有害生物的预警监测和控制扑灭的综合能力,一旦发现重大外来有害生物侵入,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协同防范和控制。

　　四、密切配合,做好检疫和监管工作
　　(一)做好境外预检工作。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加强与国外相关部门的磋商,在双边检疫协定或议定书中明确进境检疫要求,对有害生物传入危害较大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实施境外预检。继续做好输入我省动植物及其产品与食品的国外生产、加工、存放单位的卫生注册登记工作。(二)强化进境动植物的初审和后续监管工作。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的要求,审查申请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的部门和企业,对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在运输、生产、加工、存放、使用和销售过程中实施防疫检疫监督管理。货主应依法接受监督管理。(三)严格执行先报检后报关的工作制度。不论进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还是进境木质包装、集装箱,货主或其代理人要首先向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报检。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加大检疫力度,提高检出率。海关要凭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签发的货物通关证明验放货物。当前,特别要注意进境木质包装和集装箱的检疫,确保疫情防范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四)加大入境旅客携带物、邮寄物的检疫工作力度。我省边境口岸的贸易活动多数以旅客携带的方式进行,边民来往频繁,情况复杂。因此,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履行国门卫士的神圣职责,完善制度,严格检疫。海关、邮政部门要与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密切配合,海关在查验邮寄物品过程中发现禁止进境的动植物产品时,要及时通知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进行处理,真正把有害生物拒国门之外。(五)加强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植物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的管理。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和国内检疫部门要认真执行检疫审批制度,加强检疫监管、隔离试种、跟踪检疫工作。对进境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要严格凭林业部门检疫机构出具的《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单》进行进境审批和检疫,进境后的隔离试种监管由林业部门检验机构组织实施。海关、农业、林业、畜牧业等部门发现非法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要及时通知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以便妥善处理。
　　五、加大投入,不断完善检疫手段
　　我省动植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的仪器设备老化、检测手段落后、检疫经费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出入境检验检疫、农业、林业、畜牧业等部门要立足自我、增加费用、完善设施、合理布局,逐步建设好疯牛病、禽流感、口蹄疫、地中海实蝇、松材线虫等重大国内外有害生物检测实验室,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准确快捷的检疫数据。各地要加大对进境动植物检验检疫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提高我省对外来有害生物的鉴定、判断、风险分析与控制处理的水平。
　　六、加强领导,建立健全有效的防范制度
　　省直各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建立进境有害生物防范联系制度。相关部门要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情况,研究问题,制定措施。要加强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齐心协力,把我省防范有害生物传入的工作做好。
